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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15 年 11 月 25 日安全理事会第 7567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重申安理会根据《宪

章》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安全理事会重申维持和平的基本原则：当事方同意、中立、除自卫和

履行授权外不使用武力；安全理事会确认，每个维和特派团的任务是根据有

关国家的需要和情况具体制订的。安全理事会为此着重指出，这些基本原则

符合安理会批准的以下任务规定：处理维和行动面临的新挑战，例如部队保

护和部队的安全保障、保护平民和不对称威胁。安全理事会期待它批准的任

务得到全面执行。 

 “安全理事会欢迎秘书长推动改革事业的努力，欢迎秘书长开展行动，

全面审查联合国和平行动，以考虑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系统、包

括和平行动的作用、效力、问责和效率，并为此欢迎秘书长任命和平行动问

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欢迎小组同不同团体和利益攸关方广泛进行重大协商。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题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未来：执行和平行

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各项建议”的报告(S/2015/682)中的建议以及和平

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报告(S/2015/446)中的建议，包括关于与非洲联盟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议。安全理事会赞扬秘书长决心继续采取步骤，包括

与会员国、东道国、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以及安全理事会协商后在秘书处内采

取步骤，改进联合国和平行动。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S/2015/682)提出了安全理事会可

发挥关键作用以加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一些领域，表示打算继续审议秘书长

报告的相关建议。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欢迎秘书长 2015 年 11 月 20 日向

安理会介绍供安全理事会以及其他政府间机构进一步审议的各项建议。安全

理事会特别指出，必须改进联合国和平行动的问责制、透明度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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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强调，安理会的言行可对武装冲突产生重大影响，也可发

挥支持和平进程的重大作用。安全理事会回顾第 2171(2014)号决议，重申安

理会承诺及早采取有效行动预防武装冲突，并为此根据《联合国宪章》条款

动用它可以动用的所有适当手段。 

 “安全理事会欢迎联合国根据《宪章》第八章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

项上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安排开展合作并重申安理会承诺促进这一合作，

因为它可以加强集体安全。安全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战略

伙伴关系，为此期待收到秘书长对现有的各种用于支持安全理事会批准的非

洲联盟和平行动的机制进行审查和评估的结果。安全理事会强调，有必要在

不影响联合国和其他伙伴提供的支持的情况下，在非洲大陆内部取得更多财

政资源。安全理事会鼓励参与和平进程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酌情随时向安全

理事会通报相关事态发展。安全理事会鼓励秘书长酌情确保联合国参与和平

进程早期阶段的工作，并随时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联合国参与和平进程的情况。 

 “安全理事会回顾，它决心加强对局势的了解和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的战略监督，同时铭记维持和平行动在保护平民方面的重要作用。安全理事

会重申，它支持秘书长审查维持和平行动，加强规划和支助，并再次鼓励与

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深化这些努力。安全理事

会欢迎秘书长承诺定期向安理会通报以下情况：有联合国和平特派团的国家

的平民面临的风险升高，特派团执行保护任务的能力严重不足，特派团或军

警人员或部队未采取行动执行任务，包括在铭记各国负有保护平民的首要责

任的同时，保护平民。 

 “安全理事会在评价、批准和审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时将进一步确定

轻重缓急，以提高这些行动的成效，包括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区域和次区

域、及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协商。安全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加强同安理会的沟

通和向安理会提交报告的工作，注重加强分析与规划，包括在安全和安保问

题上，以便于安理会确定轻重缓急。安全理事会在评价现有联合国和平行动

或建立新的联合国和平行动时，将酌情考虑规定按次序分阶段执行的任务。 

 “安全理事会申明，部署到联合国和平行动中的所有人员都要行为端正

和遵纪守法，因为这对于他们有效履行职责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特别指出，

联合国维和人员实施性剥削和性虐待是不可接受的，申明安理会支持联合国

对一切形式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采取零容忍政策。安全理事会欢迎秘书长关于

加强联合国针对一切形式不当行为开展的预防、执法和补救工作的建议，再

次请秘书长在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所有专题报告和国别局势报告中专门用一

个章节阐述行为和纪律问题，包括酌情说明对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零容忍政

策的执行情况。安全理事会重申，部队和警察派遣国负有调查对其军警人员

提出的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的首要责任，呼吁它们立即对不当行为指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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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追究刑事责任，并及时向联合国通报所有调查的情况和结果。安全理

事会请秘书处在有人对维和人员提出的指控后立即向部队和警察派遣国通

报全部情况，强调需要在联合国内部全面适当报告情况。安全理事会还鼓励

秘书长继续做出努力，确保有受害者能在保密情况下进行投诉的机制并让受

害者都知道有这些机制，并向受害者提供反馈。 

 “安全理事会回顾它对第 1325(2000)号决议进行的高级别审查和它通

过第 2242(2015)号决议作出的承诺，注意到审查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

的报告(S/2012/490)，鼓励对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进行的各项审查做到一

致、协调和互补，并重申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必须开展合作，酌情根据既定

程序按各自的权限，进一步考虑这些审查。 

 “安全理事会鼓励秘书长推进他根据自己的授权为在以下领域帮助改

进联合国和平行动而采取的这些步骤：加强分析和规划，加强向安理会提交

报告的工作，加强与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及合作，组建战略部队，提高领导

才能和加强问责，采取措施减少性剥削和性虐待事件，和采取措施加强与非

洲联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向它通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最

新进展。” 

 


